
山阴县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学校入学

实施细则

为切实做好我县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

作，根据《朔州市2020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方案》

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工作原则

坚持“依法、规范、公平、公正”的原则，以进城务工

人员“合法稳定居住、合法稳定就业”为基本条件，依法保

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权利。

二、适用对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义务教育阶段随父母到山阴县居住的

进城务工或经商人员子女。

三、工作职责

（一）县教育局负责全县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

务教育的组织、实施、管理和督促工作；印制由县教育局统

一编制的《山阴县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申请表》和《山

阴县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通知书》。

（二）各学校受理各自辖区内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的

申请材料，对材料审核合格的学生进行登记造册；发放《山

阴县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通知书》安排学生



就读。

四、办理程序

（一）提交材料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时，须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和复

印件：

1.户口薄和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

2.父母或监护人在山阴县的房产证或房屋租赁证明；

3.父母一方或监护人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工商

部门的营业执照；

4.适龄儿童的预防接种证（幼儿园、一年级提供）；

5.学籍转学申请表（一年级、七年级新生除外）；

6.户籍所在地县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到我县就读的流出证

明。

（二）审核及入学

就读小学、初中的申请人在规定报名时间内持上述材料

到就近或相对就近的学校报名，填写《山阴县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就学申请表》，学校负责对进城务工人员提交的材

料及申请就读学生的相关信息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学生

安排就读，并将学生名单报教育局普教股备案。

五、其他

（一）学位安排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进城务

工人员在山阴县的实际居住和工作地为依据，就近或相对就



近安排其子女就学。

（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转学一般以学年为期限。符合

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山阴县就学，须按照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办理转学手续（一年级、七年级新生除

外）。

（三）各学校要坚持“育人为本”原则，建立健全随迁

子女关爱帮扶机制，维护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校的正当权益。

要确保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接受教育、参加团队活动、文体

活动、社会实践活动及实行奖惩、评优评先等方面与本地户

籍学生享受同等待遇。要加强与学生家长的联系，及时了解

学生思想、学习和生活等情况，帮助学生克服困难，尽快适

应新的学习环境。

（四）县教育局将对接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学校加强

管理与监督，定期对学校办学情况进行检查指导，进一步规

范力学行为，提高教育质量。

（五）在入学安排过程中，发现提供虚假信息、证件、

证明和其他材料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六）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山阴县教育局

2020年8月1日


